
蘭陽原創館 

【進駐廠商管理規章】 

中華民國 110年 11 月 12 日公布全文 28 條；並自 111年 1月 1日施行。 

第一章 (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蘭陽原創館(以下簡稱本館)進駐廠商之行為符合道德標

準，並使本館之利害關係人更加瞭解本館規範，爰訂定本準則，特訂定本準則，以供

申請進駐與離駐之依據，以資遵循。 

第二章 
(保密責任制度) 

1. 對於本身之技術性及非技術性之資訊，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以下簡稱「機

密資訊」)，除經授權或法律規定公開外，應負保密義務。應保密之資訊包括所

有可能被他人利用或洩漏之後對本館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2. 進駐廠商應遵守與本館所簽訂保密相關之約定(合約等相關文件)。 

3. 進駐軮商應盡忠職守，不得洩漏業務上之機密或相關之資料，未經授權不得以文

件帳冊出示他人。 

第三章 (廠商應負之義務管理制度) 

1. 每月進行進駐廠商考核，針對配合館內各項事務、管理維護及營運積極度等。進

駐廠商未依合約及管理規章之規定事項，列入考評紀錄並記點乙次，累積達 5次

以上(含)則提前終止合約。 

2. 進駐廠商應保管維護進駐標的物及協助維護鄰近區域。 

3. 營業時間依照合約所訂定之規定，請假不宜視為常態，每月共計 4日，且請假、

遲到、未依本館訂定營業時間之營業，即列入扣點，視為日後考核相關依據。 

4. 進駐廠商須自行裝設 POS系統收銀機、電話、網路等相關營業設備費用需自行負

擔。 

5. 本館因營運需要，進駐廠商應於每週一前提供前一週之營運報表，每月 5日前提

供前月營運報表。 

6. 進駐廠商應負擔營運衍生之裝修、各項稅捐、人事(含勞健保)、維護、清潔、保

養、修繕、保管、保險等費用。 

7. 因本館製作文宣等設計需求，進駐廠商需配合提供相關原始設計檔案。 

8. 進駐廠商所展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範圍，應提供營運計劃書；如商品或服務有

增、減或變更，應知會本館並取得同意。 

第四章 (場所管理制度) 

1. 進駐廠商之水電配置或裝潢施工，其設計圖及施做工期須經本館同意。 

2. 進駐場所之事務設備標準配備，由進駐廠商簽署借用及保管。進駐廠商若駐離

時，須負返還責任。若有所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3. 進駐廠商不得將本館登記將為企業公司營利事業登記證之所在地。 

4. 本館為維護古蹟防火安全及文化資產之承載，歷史建築內禁止吸煙及使用任何形

式之明火（噴燈、瓦斯、打火機、蠟燭等），若有違反之情事，屢勸不聽情節重

大者，蘭陽原創館營運辦公室得終止申請單位場地使用權，因而衍生之一切責

任、損失與賠償，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5. 歷史建築體均禁止釘、敲、槌、漆等任何形式破壞或外形改變及顏色變更，或違

反本園區歷史建築因應計畫之裝修等，若發現有上述之行為，將以「文化資產保

存法」移送主管機關處理；申請人應遵守附件的營運契約書及園區管理規章。 

6. 本館提供場館全區公共意外責任險、火災險，進駐廠商並善盡保管責任(含防颱、

防災措施)，並由進駐廠商自負其損害賠償責任，倘相關硬體設施因不可抗力之

天然災害而損害，進駐廠商免除賠償責任。 

第四章 (駐離制度) 

進駐廠商若有下列情況，本館得經由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會議決議提前終止契約，並

依本館通知，限期內搬離，進駐廠商不得要求任何補償費用，應於離駐日期內將其營

運場所回復原狀，遷出所屬進駐場域設備與物品，並完成該營運場所之辦公設施點

交，始算完成離駐程序。若有損壞，則須依市價賠償之，不得異議。 

1. 進駐廠商應繳之自費款逾 2期以上未結清者。 

2. 進駐廠商或雇用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3. 進駐廠商或雇用人員有侵害本館或其廠商之名譽或權益，經調查屬實者。 

4. 未經本館同意，以本館名義從事廣告行為者。  

5. 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明顯不符，或未依營運計畫書規劃內容施行者。 

6. 經營不力或無意願合作等已無進駐之必要者。  

7. 違反雙方所簽之合約者。 

8.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公司設立登記者。 

9. 其他重大違法（安）事項者。 

第五章 (回饋制度) 

1. 進駐廠商需無條件配合本館所辦理之行銷、育成等相關活動。倘若，進駐廠商自

辦行銷活動需經蘭陽原創館營運辦公室審查通過。 

2. 依進駐廠商提之營運辦公室，回饋方案涵蓋等值租賃費用，以利本館提供本府、

本縣、團體等。 

本守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2日 


